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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(此程序於 96.6 修

正，詳註) 

註： 
96.6.21 教 育 部 台 參 字 第

0960091623C 號令修正發布之「公

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

資格辦法」，其中增訂第 8 條之１

第 1 項規定：「科技人員之初任、

升等及改任，由學校自行辦理；其

相關規定，由各校定之。」 


